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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委托协议
（ ）亚律刑字第 号

甲方（聘请方）：

乙方（受聘方）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

甲方因犯罪嫌疑人/被告人（服务对象） 涉

嫌 一案，现就侦查阶段聘请乙方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

会见。经双方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共同遵照履行。

第一条、委托事宜

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指派律师 为 侦查阶段提供会见和法

律咨询。

第二条、甲方的义务

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向乙方律师介绍案情，为乙方律师办理案件提

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第三条、律师费

双方依据《皖价服〔2017〕72 号》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应向乙方

支付的律师费及相关费用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向乙方支付单次会见律师费 元 /次，支付一次费用

会见一次，不支付费用即可终止会见。

第四条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及乙方律师各执一份，每

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五条、甲方就有关本案的诉讼文书同意采用短信或微信的电

子方式送达，受送达人移动电话/微信： 。

第六条、如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肥仲裁

委员会提起仲裁。

甲方： 乙方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

日期：

【账户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，账号：7326810182600067494，开

户行：中信银行合肥庐阳支行】


